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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川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根据《重庆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29号）的规定，对主要内容与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或者不适当，已被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代替，不需要继续施行，或者调整对象消失的，应当予以废止。
经研究，从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废止《重庆市南川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关于印发社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南供发〔2007〕73号）等5件行政规范性文件（详见附件），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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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1.《重庆市南川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关于印发社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南供发〔2007〕73号）
2.《重庆市南川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关于印发重庆市南川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企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南供发〔2014〕13号）
[bookmark: _GoBack]3.《重庆市南川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关于印发南川区供销社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的通知》（南供发〔2018〕60号）
4.《重庆市南川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关于积极参与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切实做好安全食品有效供应工作的通知》（南供发〔2018〕63号）
5.《重庆市南川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关于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南供发〔2019〕87号）



